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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078        证券简称：*ST 澄星      公告编号：临 2022-098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9日披露了《公司 2021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2-014），现对公司 2021年度业绩预告进行更正。 

 

一、更正内容 

更正前：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35,600.00 万元至 201,705.00万元； 

2、预计 2021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920.00万元至 11,781.00 万元； 

3、预计 2021年年度营业收入为 374,700.00 万元； 

4、预计 2021年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356,400.00万元；  

5、预计 2021年年末所有者权益为 131,040.00 万元至 194,922.00 万元； 

6、预计 2021 年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97,680.00 万元至

145,299.00万元； 

7、预计 2021年每股收益：2.05—3.05 元。 

更正后： 

1、经公司财务部门再次测算，预计 2021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95,000.00 万元至 215,500.00万元； 

2、预计 2021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1,650.00万元至-12,8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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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预计 2021年年度营业收入为 326,600.00 万元-337,500.00 万元； 

4、预计 2021年年度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308,250.00万元-311,800.00万元；  

5、预计 2021年年末所有者权益为 175,040.00万元至 194,922.00 万元； 

6、预计 2021 年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138,680.00 万元至

148,900.00万元； 

7、预计 2021年每股收益：2.85—3.10 元。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1,586.1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21,130.86 万元。 

（二）营业收入为 313,654.85 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 

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311,422.45 万元。 

（三）所有者权益为-3,022.6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47,614.81 万元。 

（四）每股收益：-3.34 元。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1、前次预告时，公司管理层判断，依据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债权人说明》，在未来很可能得到履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 13 号——或有事项》应用指南，第二条中很可能对应的概率区间为大于 50%

但小于或等于 95%，公司按区间中值 72.50%对上一年度全额计提的澄星集团及

其相关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本息合计余额 217,760.13 万元进行冲回。期

后，公司管理人已于 2022年 4月 15日收到了江苏资产支付的 2,256,191,574.65

元现金款项，收到该笔款项后，公司于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中转回原计提的其他

应收款坏账准备 2,124,922,681.47 元，转回原计提的利息坏账准备

52,678,629.57元，共计转回 2,177,601,311.04 元，而非原来预计的 217,760.13 

万元的 72.5%。 

2、2021年 1-4 月公司及子公司云南宣威磷电有限责任公司因安全生产、库

存清理等原因，需要处理黄磷，经控股股东（澄星集团）协调后，安排将黄磷处

置给云南东平磷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东平”），但云南东平一直未能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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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货款，于期末形成应收款项，含税金额 229,311,294.00 元。截止资产负债

表日，公司因预期能在期后收回上述货款，故没有计提坏账；后经公司重新判断，

认为该笔应收账款是由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结欠云南东平大量款项所致，应视同

为大股东澄星集团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故全额补提坏账 229,311,294.00 元。 

因上述原因，导致 2021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从原先预计的正值 7,920.00 万元至 11,781.00 万元，更正为负值

-11,650.00万元至-12,800.00万元。 

四、 风险提示 

1、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江阴澄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澄

星集团”）同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

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澄星集团立案。截

止目前，公司、澄星集团正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立案的相关工作。 

2、公司因被法院裁定受理和解而触及的“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应情形已消

除，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于 5个交易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撤销相应的“退

市风险警示”申请。鉴于公司因 2020 年度被苏亚金诚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以及受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到期未能解决的影响，公司股

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其次，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 

2020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月修订）第 9.1.4 条的相关规

定，公司目前仍存在触发“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其他适用情形，

公司股票可能将继续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同时，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4.13 条的规定，如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五、 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更正后的预告数据仅为财务部门根据年审注册会计师预审结果的初步

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1 年年报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 董事会致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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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30 日 


